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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工〔2015〕55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切实

做好新一轮强降雨防御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施工、监理企业：

近期我区连续降雨，容易引起土方坍塌、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为落实《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转发佛山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关于切实做好防御新一轮强降雨工作及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的紧急通知》（佛建管〔2015〕79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做好强降雨天气的防御工作，认真做好各项防御措施，确保我区房屋建筑施工安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督促建筑施工、监理企业落实汛期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各项防范工作，完善相关灾害和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预案，加强对建筑工地的隐患排查，督促整改落实。

二、各施工单位要立即排查施工现场及生活、办公场所各类安全隐患，重点检查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散装水泥罐及工地围墙的观测监护和对基坑支护、土方开挖、地下暗挖、大型施工起重机械安装拆卸、临时用房消防安全的管理情况，及早采取防范措施。遇有极端天气，应按有关规定停止室外作业，确保施工安全。

三、各监理单位要落实施工现场监理责任，排查安全隐患，督促施工单位落实整改，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未能及时完成整改的要向工程属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四、各相关单位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值班制度。在强降雨期间，值班人员应保持信息畅通，一旦出现险情，立即组织抢险，确保安全，并按有关规定迅速上报。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5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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